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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为精神损害赔偿撑腰

主持人:

?于婚礼现场出现新娘名字被写错等混乱情况， 新人将婚

庆公司告上法庭， 除了要求返还部分婚庆费用外， 还要求婚庆

公司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在 《民法典》 实施之前， 在违约之诉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是不能获得法院支持的。

但基于 《民法典》 的新规定， 宁波市鄞州区法院一审支持

了新人的诉求， 判决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 1.3 万元， 向原告赔

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5000 元。 据悉， 这是宁波首例违

约精神损害赔偿案。

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有所扩

大， 今后会有越来越多基于合同纠纷的案件， 法院会支持精神

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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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场童话般的婚礼是每

一对新人的梦想， 可是浙江宁波
的一场婚礼却出现了新娘的名字

被写错等各种混乱情况。 这对新
人将婚庆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其

退还场地布置费， 并赔偿精神损

失费。 近日， 宁波市鄞州区法院
宣判了这起案件， 这也是宁波首

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案。

法院查明， 原告与被告鄞州

某文化传媒公司签订了 《婚礼策

划服务协议》， 场地布置费 2.6

万元， 人员服务费 1 万余元。

婚礼当天， 两位新人发现酒
店迎宾区所有照片海报中新娘的

名字都是错的， 而婚礼现场吊顶

高度过低 ， 舞台高度也随之降
低， 导致无法呈现想要的舞台效

果。

在婚礼仪式过程中， 新郎每
走一步都会撞到吊顶上的金色线

帘。 此外， 婚礼现场还存在舞台
背景线帘未安装、 路引鲜花摆放

与约定有出入等问题。

婚礼结束后， 这对新人将婚
庆公司诉至鄞州法院， 请求判令

被告公司退还场地布置费 2 万
元， 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失

费 5000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未
能全面了解场地问题， 且擅自改

变现场布置， 迎宾台处摆放的新
娘名字全部错误， 使得婚礼现场

的布置与预期效果严重不符。 故

原告要求降低价款并返还部分费
用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主张赔礼道歉， 并
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求， 法院认

为， 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精

神利益的体现， 这种场景不可复
制， 不可再现， 其承载的人格和

精神利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
价值， 被告将新娘名字写错等违

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

损害， 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
支持。

据此，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

还场地布置费 1.3 万元 ， 被告
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

失费 5000 元。

法官庭后表示， 根据 《民法
典》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

为， 损害了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 受损害方选择请求

其承担违约责任的， 不影响受损

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该条规
定突破了违约责任与精神损害赔

偿不能并行的一般原则， 确立的
统一规则有利于强化对受害人的

救济，为法官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保障了裁判结果的公平合理。

本案中， 由于婚礼具有唯一

性 、 专属性 、 纪念性等特殊性
质， 对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

的体现， 被告交付的婚礼现场布

置与效果图严重不符， 且将新娘
名字书写错误， 使原告的精神利

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故对原告主
张的精神损害赔偿应予支持。

婚庆公司写错新娘名字

被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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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原先合同纠纷适用的

《合同法》 中规定，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 ， 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

违约责任”。

但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这里

的 “赔偿损失” 并不包括精神损害

赔偿。

因此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 如

果是基于合同纠纷提起诉讼， 但同

时又存在人格权受损的情况， 当事

人必须在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中作

出选择。

从举证方面来看， 违约之诉通

常举证方面相对较为容易， 因为只

要证明对方存在违约的情形即

可。

而在侵权之诉中， 原告方的举

证相对较为困难， 比如要举证侵权

方存在的过错、 自身权利受损的情

况以及因此产生的具体损失。

从具体赔偿来看， 违约责任的赔

偿损失额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 如果没有约定， 依 《合同法》 的

规定， 赔偿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受害人

因违约而受的损失， 一般包括直接损

失和间接损失 ， 不支持精神损害赔

偿。

而侵权责任赔偿范围原则上包括

直接和间接损失， 在侵害人格权时，

还可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如果造成他人死亡的， 赔偿范围

还要扩大至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

生活费用等。

此外 ， 违约责任主要是财产责

任， 如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 赔

偿损失、 定金罚则、 支付违约金等方

式， 仅有合同解除是非财产责任；

而侵权责任既包括财产责任， 如

赔偿损失， 又包括非财产责任， 如消

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合同纠纷以往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如果是基于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但同时又存在

人格权受损的情况，当事人必须在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中作出选择。

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潘轶： 《民法典》 第九百九

十六条确立的人格权违约精神损

害赔偿制度， 我个人认为其适用

的前提是因违约行为损害人格

权， 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

合的情形。 如果只是单纯违约而

没有侵害人格权， 就不应该支持

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八条规定： “因侵权

致人精神损害 ， 但未造成严重后

果， 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一般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 恢复名

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因侵权

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

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

歉等民事责任外， 可以根据受害人

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

损害抚慰金。”

结合 《民法典》 规定中提到的

“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 即便在 《民法典》 实施

之后， 法院在违约之诉中支持精神

损害赔偿应限定于 “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 的情形。

当然， 对于何为 “造成严重精

神损害”， 法官具有一定的裁量权。

结合 《民法典》 规定中提到的 “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即便在 《民法典》 实施之

后， 法院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应限定于 “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的情形。

李晓茂： 《民法典》 第九百九

十六条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

约行为， 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 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

承担违约责任的， 不影响受损害方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该条突破了传统违约责任与精

神损害赔偿不能一并主张的原则，

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提供法律依

据 ， 是此次 《民法典 》 的亮点之

一。

根据这一规定， 在违约责任与

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 当事人即

便选择了违约之诉， 只要 “一方的

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 可以在要求对方承担违

约责任的同时， 一并要求精神损害赔

偿。

这事实上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

适用范围。

当然，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难以直

接测算， 各地的司法实务中已有较为

成熟的判决标准和上限金额， 在现阶

段仍将继续沿用。

因此 ， 即便有了 《民法典 》 撑

腰， 当事人索要精神损害赔偿仍应充

分考虑司法实践中支持的数额， 切莫

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民法典》扩大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

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